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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

主席令第二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年 4月 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4年 12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4年 4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

（2024年 4月 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税目和税率

第三章 应纳税额

第四章 税收优惠和特殊情形关税征收

第五章 征收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关税的征收和缴纳，维护进出口秩序，促进对外贸易，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准许进出口的货物、进境物品，由海关依照本法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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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境物品的携带人或者收件

人，是关税的纳税人。

从事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物流企业和报关企业，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关税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是关税的扣缴义务人。

第四条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目、税率以及税目、税率的适用规则等，依照本

法所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税则》）执行。

第五条个人合理自用的进境物品，按照简易征收办法征收关税。超过个人合

理自用数量的进境物品，按照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个人合理自用的进境物品，在规定数额以内的免征关税。

进境物品关税简易征收办法和免征关税数额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关税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

决策部署，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七条国务院设立关税税则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议关税工作重大规划，拟定关税改革发展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审议重大关税政策和对外关税谈判方案；

（三）提出《税则》调整建议；

（四）定期编纂、发布《税则》；

（五）解释《税则》的税目、税率；

（六）决定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措施关税，实施国务院决定的其

他关税措施；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规则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条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二章 税目和税率

第九条关税税目由税则号列和目录条文等组成。

关税税目适用规则包括归类规则等。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应当按照《税

则》规定的目录条文和归类总规则、类注、章注、子目注释、本国子目注释，以

及其他归类注释确定，并归入相应的税则号列。

根据实际需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可以提出调整关税税目及其适用规则

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布执行。

第十条进口关税设置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普通税率。

出口关税设置出口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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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进出口货物，设置关税配额税率。

对进出口货物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实行暂定税率。

第十一条关税税率的适用应当符合相应的原产地规则。

完全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获得的货物，以该国家或者地区为原产地；两个以

上国家或者地区参与生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实质性改变的国家或者地区为原产

地。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原产地的

确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进口货物原产地的具体确定，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原产于共同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进口货物，

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含有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

际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以及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进

口货物，适用最惠国税率。

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含有关税优惠条款的国际条约、

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且符合国际条约、协定有关规定的进口货物，适用协定税率。

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特殊关税优惠安排的国家或者地区且符合国家

原产地管理规定的进口货物，适用特惠税率。

原产于本条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以及原产

地不明的进口货物，适用普通税率。

第十三条适用最惠国税率的进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适用暂定税率。

适用协定税率的进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从低适用税率；其最惠国税率低于

协定税率且无暂定税率的，适用最惠国税率。

适用特惠税率的进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从低适用税率。

适用普通税率的进口货物，不适用暂定税率。

适用出口税率的出口货物有暂定税率的，适用暂定税率。

第十四条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进出口货物，关税配额内的适用关税配额税率，

有暂定税率的适用暂定税率；关税配额外的，其税率的适用按照本法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关税税率的调整，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需要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承诺的最惠国

税率、关税配额税率和出口税率的，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建议，经国务

院审核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二）根据实际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承诺的

范围内调整最惠国税率、关税配额税率和出口税率，调整特惠税率适用的国别或

者地区、货物范围和税率，或者调整普通税率的，由国务院决定，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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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情况下最惠国税率的适用，由国务院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协定税率在完成有关国际条约、协定的核准或者批准程序后，由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组织实施。

实行暂定税率的货物范围、税率和期限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

与关税税目调整相关的税率的技术性转换，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建

议，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关税税率依照前四款规定调整的，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

第十六条依法对进口货物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措施关税的，其税

率的适用按照有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任何国家或者地区不履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

国际条约、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或者关税优惠条款，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可以提出按照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第十八条任何国家或者地区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

际条约、协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禁止、限制、加征关税或者其

他影响正常贸易的措施的，对原产于该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可以采取征收报

复性关税等措施。

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货物范围、适用国别或者地区、税率、期限和征收办法，

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涉及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措施的进口货物，纳

税人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了证明材料但经海关审核仍无法排除该货物原产

于被采取规定措施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对该货物适用下列两项税率中较高者：

（一）因采取规定措施对相关货物所实施的最高税率与按照本法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适用的税率相加后的税率；

（二）普通税率。

第二十条进出口货物、进境物品，应当适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完成申报之

日实施的税率。

进口货物到达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应当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

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适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办理纳税手续

之日实施的税率：

（一）保税货物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

（二）减免税货物经批准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三）暂时进境货物不复运出境或者暂时出境货物不复运进境；

（四）租赁进口货物留购或者分期缴纳税款。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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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补征或者退还关税税款，应当按照本法第二十条或者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确定适用的税率。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规定需要追征税款的，应当适用违反规定行为发

生之日实施的税率；行为发生之日不能确定的，适用海关发现该行为之日实施的

税率。

第三章 应纳税额

第二十三条关税实行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复合计征的方式征收。

实行从价计征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价格乘以比例税率计算。

实行从量计征的，应纳税额按照货物数量乘以定额税率计算。

实行复合计征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价格乘以比例税率与货物数量乘以定额

税率之和计算。

第二十四条进口货物的计税价格以成交价格以及该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确定。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卖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该货物时买方为

进口该货物向卖方实付、应付的，并按照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调整

后的价款总额，包括直接支付的价款和间接支付的价款。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对买方处置或者使用该货物不予限制，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

对货物转售地域的限制和对货物价格无实质性影响的限制除外；

（二）该货物的成交价格没有因搭售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无法确定；

（三）卖方不得从买方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因该货物进口后转售、处置或者使

用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者虽有收益但能够按照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

规定进行调整；

（四）买卖双方没有特殊关系，或者虽有特殊关系但未对成交价格产生影响。

第二十五条进口货物的下列费用应当计入计税价格：

（一）由买方负担的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

（二）由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的费用；

（三）由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用和包装劳务费用；

（四）与该货物的生产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有关的，由买方以免费

或者以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并可以按适当比例分摊的料件、工具、模具、消耗材

料及类似货物的价款，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开发、设计等相关服务的费用；

（五）作为该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件，买方必须支付的、与

该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

（六）卖方直接或者间接从买方获得的该货物进口后转售、处置或者使用的

收益。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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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进口时在货物的价款中列明的下列费用、税收，不计入该货物的

计税价格：

（一）厂房、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进行建设、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

服务的费用，但保修费用除外；

（二）进口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

用、保险费；

（三）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

第二十七条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符合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条件，或

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

次以下列价格估定该货物的计税价格：

（一）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相同货物的

成交价格；

（二）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类似货物的

成交价格；

（三）与该货物进口的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将该进口货物、相同或者类似进

口货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第一级销售环节销售给无特殊关系买方最大销售

总量的单位价格，但应当扣除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项目；

（四）按照下列各项总和计算的价格：生产该货物所使用的料件成本和加工

费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同等级或者同种类货物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用，

该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五）以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纳税人可以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申请调整前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适用次序。

第二十八条按照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估定计税价格，应当扣除

下列项目：

（一）同等级或者同种类货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第一级销售环节销售时

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用以及通常支付的佣金；

（二）进口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

用、保险费；

（三）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

第二十九条出口货物的计税价格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以及该货物运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确定。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该货物出口时卖方为出口该货物应当向买方直接

收取和间接收取的价款总额。

出口关税不计入计税价格。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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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

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次以下列价格估定该货物的计税价格：

（一）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的相同货物的成

交价格；

（二）与该货物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的类似货物的成

交价格；

（三）按照下列各项总和计算的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相同或者类

似货物的料件成本、加工费用，通常的利润和一般费用，境内发生的运输及其相

关费用、保险费；

（四）以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第三十一条海关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对进出口货物、进境物品的计税价

格、商品归类和原产地依法进行确定。

必要时，海关可以组织化验、检验，并将海关认定的化验、检验结果作为确

定计税价格、商品归类和原产地的依据。

第四章 税收优惠和特殊情形关税征收

第三十二条下列进出口货物、进境物品，免征关税：

（一）国务院规定的免征额度内的一票货物；

（二）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

（三）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物料和饮食用品；

（四）在海关放行前损毁或者灭失的货物、进境物品；

（五）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规定免征关税的

货物、进境物品；

（七）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免征关税的其他货物、进境物品。

第三十三条下列进出口货物、进境物品，减征关税：

（一）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的货物、进境物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规定减征关税的

货物、进境物品;

（三）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减征关税的其他货物、进境物品。

前款第一项减征关税，应当根据海关认定的受损程度办理。

第三十四条根据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对外交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需

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国务院可以制定关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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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减免税货物应当依法办理手续。需由海关监管使用的减免税货物

应当接受海关监管，在监管年限内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需要补税的，应当补缴关税。

对需由海关监管使用的减免税进境物品，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保税货物复运出境的，免征关税；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按照

规定征收关税。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其制成品内销的，除按照规定征收关

税外，还应当征收缓税利息。

第三十七条暂时进境或者暂时出境的下列货物、物品，可以依法暂不缴纳关

税，但该货物、物品应当自进境或者出境之日起六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

需要延长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期限的，应当根据海关总署的规定向海关办理延

期手续：

（一）在展览会、交易会、会议以及类似活动中展示或者使用的货物、物品；

（二）文化、体育交流活动中使用的表演、比赛用品；

（三）进行新闻报道或者摄制电影、电视节目使用的仪器、设备及用品；

（四）开展科研、教学、医疗卫生活动使用的仪器、设备及用品；

（五）在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活动中使用的交通工具及特种车辆；

（六）货样；

（七）供安装、调试、检测设备时使用的仪器、工具；

（八）盛装货物的包装材料；

（九）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货物、物品。

前款所列货物、物品在规定期限内未复运出境或者未复运进境的，应当依法

缴纳关税。

第三十八条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暂时进境的货物、物品，应当根

据该货物、物品的计税价格和其在境内滞留时间与折旧时间的比例计算缴纳进口

关税；该货物、物品在规定期限届满后未复运出境的，应当补足依法应缴纳的关

税。

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暂时出境货物，在规定期限届满后未复运进

境的，应当依法缴纳关税。

第三十九条因品质、规格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出口货物自出口之日起一年内

原状复运进境的，不征收进口关税。因品质、规格原因或者不可抗力，进口货物

自进口之日起一年内原状复运出境的，不征收出口关税。

特殊情形下，经海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前款规定的期限，具体办法由海关

总署规定。

第四十条因残损、短少、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原因，进出口货物的发货人、

承运人或者保险公司免费补偿或者更换的相同货物，进出口时不征收关税。被免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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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更换的原进口货物不退运出境或者原出口货物不退运进境的，海关应当对原进

出口货物重新按照规定征收关税。

纳税人应当在原进出口合同约定的请求赔偿期限内且不超过原进出口放行

之日起三年内，向海关申报办理免费补偿或者更换货物的进出口手续。

第五章 征收管理

第四十一条关税征收管理可以实施货物放行与税额确定相分离的模式。

关税征收管理应当适应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提升信息化、智能

化、标准化、便利化水平。

第四十二条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按照规定选择海关办理申

报纳税。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如实向海关申报税额，并提

供相关资料。必要时，海关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充申报。

第四十三条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当自完成申报之日起十五日

内缴纳税款；符合海关规定条件并提供担保的，可以于次月第五个工作日结束前

汇总缴纳税款。因不可抗力或者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不能按期缴纳的，经向海关

申请并提供担保，可以延期缴纳，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在前款规定的纳税期限内缴纳税款的，自规定的期限

届满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税款尚未缴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提

供担保要求放行货物的，海关应当依法办理担保手续。

第四十四条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人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有转移、藏匿其应税货

物以及其他财产的明显迹象，或者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无法缴纳税款风险的，海关

可以责令其提供担保；纳税人不提供担保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

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实施下列强制措施：

（一）书面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汇

款；

（二）查封、扣押纳税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纳税人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缴纳税款的，海关应当立即解除强制措施。

第四十五条自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三年内，海

关有权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应纳税额进行确认。

海关确认的应纳税额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申报的税额不一致的，海关应当

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出具税额确认书。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税额确认

书载明的应纳税额，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补缴税款或者办理退税手续。

经海关确认应纳税额后需要补缴税款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补缴的，自规定的

期限届满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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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

可以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三年内追征税款，并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

行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四十七条对走私行为，海关追征税款、滞纳金的，不受前条规定期限的限

制，并有权核定应纳税额。

第四十八条海关发现海关监管货物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追征税款，

并自应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四十九条海关可以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欠缴税款的情况予以公告。

纳税人未缴清税款、滞纳金且未向海关提供担保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

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按照规定通知移民管理机构对纳税人或者其

法定代表人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第五十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由海

关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且无正当理由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

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实施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书面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划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金额相当于应纳税

款的存款、汇款；

（二）查封、扣押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或者其他

财产，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查封、扣押的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

得抵缴税款，剩余部分退还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海关实施强制执行时，对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应当及时通知纳税人办理退还手续。

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的，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向海关书面申请退

还多缴的税款。海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人办理退还

手续，纳税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退还手续。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海

关申请退还关税：

（一）已征进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规格原因或者不可抗力，一年内原状

复运出境；

（二）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规格原因或者不可抗力，一年内原状

复运进境，并已重新缴纳因出口而退还的国内环节有关税收；

（三）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故未装运出口，申报退关。

申请退还关税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原缴款凭证及相关资料。海关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人办理退还手续。纳税人应当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退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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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退还关税的，海关应当依法予以退还。

第五十三条按照规定退还关税的，应当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第五十四条对规避本法第二章、第三章有关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减

少应纳税额的行为，国家可以采取调整关税等反规避措施。

第五十五条报关企业接受纳税人的委托，以纳税人的名义办理报关纳税手续，

因报关企业违反规定造成海关少征、漏征税款的，报关企业对少征或者漏征的税

款及其滞纳金与纳税人承担纳税的连带责任。

报关企业接受纳税人的委托，以报关企业的名义办理报关纳税手续的，报关

企业与纳税人承担纳税的连带责任。

第五十六条除不可抗力外，在保管海关监管货物期间，海关监管货物损毁或

者灭失的，对海关监管货物负有保管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相应的纳税责

任。

第五十七条未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在合并、分立前，

应当向海关报告，依法缴清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

款、滞纳金或者未提供担保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继续履行未履行

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滞纳金或者未提供担保的，分立后的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纳税人在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监管期间，有合并、分立或者其他资产重组

情形的，应当向海关报告；按照规定需要缴税的，应当依法缴清税款、滞纳金或

者提供担保；按照规定可以继续享受减免税、保税的，应当向海关办理变更纳税

人的手续。

纳税人未履行纳税义务或者在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监管期间，有解散、破

产或者其他依法终止经营情形的，应当在清算前向海关报告。海关应当依法清缴

税款、滞纳金。

第五十八条海关征收的税款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

人欠缴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之前的，税款应当先于抵押权、

质权执行。

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其财产不足以

同时支付的，应当先缴纳税款。

第五十九条税款、滞纳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缴入国库。

退还税款、利息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

规定执行。

第六十条税款、滞纳金、利息等应当以人民币计算。

进出口货物、进境物品的价格以及有关费用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计算的，按

照纳税人完成申报之日的计征汇率折合为人民币计算。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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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所称计征汇率，是指按照海关总署规定确定的日期当日的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

第六十一条海关因关税征收的需要，可以依法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查询纳

税人的身份、账户、资金往来等涉及关税的信息，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应当在职

责范围内予以协助和配合。海关获取的涉及关税的信息只能用于关税征收目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关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未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在合并、分立前，未向

海关报告；

（二）纳税人在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监管期间，有合并、分立或者其他资

产重组情形，未向海关报告；

（三）纳税人未履行纳税义务或者在减免税货物、保税货物监管期间，有解

散、破产或者其他依法终止经营情形，未在清算前向海关报告。

第六十三条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藏匿财产等手段，妨碍海关

依法追征欠缴的税款的，除由海关追征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外，处欠缴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的，由海关向纳税人追征税

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对本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以外其他违反

本法规定的行为，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处罚。

第六十六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担保人对海关确定纳税人、商品归类、货

物原产地、纳税地点、计征方式、计税价格、适用税率或者汇率，决定减征或者

免征税款，确认应纳税额、补缴税款、退还税款以及加收滞纳金等征税事项有异

议的，应当依法先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海关作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非法

向他人提供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依法给予处

分。

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Y1NTE1NTM%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NDM4NDA%3D&language=%E4%B8%AD%E6%96%87


15

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关税

事宜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十条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的征收管理，适用关税征收管理的规定。

船舶吨税的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未作规定的，适用关税征收管理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从事免税商品零售业务应当经过批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十二条本法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

条例》同时废止。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由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

（来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4/t20240426_436843.html）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Q0MDM3MDc%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A5Nzc3MzA%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TA5Nzc3MzA%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MzMDQ%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MzMDQ%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4/t20240426_436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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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通知

财关税〔2024〕7号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财

政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税务局，呼和浩特、满洲里、大连、长

春、哈尔滨、南宁、昆明、拉萨、乌鲁木齐海关：

为完善边境贸易支持政策，优化边民互市贸易多元化发展的政策环境，现就

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

除《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负面清单》所列商品外，边民均可通过互市贸易

方式进口。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见附件。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免税

额度以个人为单元计算和使用。

二、边民互市贸易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

除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不得通过边民互市贸易免税出口外，将应征收出口关

税的商品、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列入边民互市贸易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

三、其他有关事项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边民互市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动态调整边

民互市贸易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边民互市进

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通知》（财关税〔2010〕18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pdf

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4年 4月 8日

（来源：财政部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t20240408_3932404.htm）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P0202404087014041383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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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四次排除延

期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4年第 3号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二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

告》（税委会公告 2023 年第 7号），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二次排除延期清单

将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到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按程序决定，对相关商品延

长排除期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对附件所列商品，继续不加征我为反

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附件：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四次排除延期清单.pdf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4年 4月 29日

（来源：财政部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t20240429_3933822.htm）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P0202404295466560554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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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厄瓜多尔的部分进口货物

实施协定税率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4年第 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有关规定，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对

原产于厄瓜多尔的部分进口货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协定税率，2024 年相关税目税率见附件。

附件：2024年对厄瓜多尔实施的协定税率表.pdf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10 日

（来源：财政部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t20240419_3933100.htm）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P0202404194263894514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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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企业稽核查（主

动披露）”功能模块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24年第 36号

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海关总署在“中国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网址：https://www.singlewindow.cn）“企业管理”项

下上线“企业稽核查（主动披露）”功能模块，企业可以通过该功能模块签收文

书、提交主动披露申请及相关材料等，并接收海关办理情况的反馈。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24 年 4 月 6 日

（来源：海关总署

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579546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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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增加高级认证企业便利措施促进外贸质升量

稳的通知

署稽发〔2024〕36号

为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海关

信用管理职能作用，持续提升高级认证企业（AEO 企业）获得感，更好服务外贸

质升量稳，海关总署决定在原有管理措施基础上，向高级认证企业实施以下便利

措施：

一、降低检验检疫监管频次

（一）降低出口食品、化妆品检验检疫抽批比例。对高级认证企业出口食品、化

妆品，降低检验检疫抽批比例至实施常规管理措施企业的 20%以下。

（二）降低出口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包装现场检验次数。对生产型高级认证企

业出口危险化学品优先适用以“检验批”为单元的出口申报前监管模式，同一“检

验批”的首个“申报批”实施现场检验，后续“申报批”可审核单证后直接放行；

对高级认证企业生产的出口危险货物包装，优化性能检验周期为 1年。

（三）降低出口生物材料查验比例。对国外有注册登记要求的高级认证企业优先

推荐注册，降低出口查验比例和抽检比例；对无采样送检要求的生物材料，允许

各关以远程视频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模式，提升验放效率；对具备《实验动物

生产许可证》和《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企业，出口 SPF（无特定病原体）级

实验鼠实施“少查快放”，优先查验，优先出证。

（四）降低纳入远程属地查检改革企业的现场查检次数。优先将高级认证企业纳

入远程属地查检改革试点范围。同时对纳入远程查检试点的高级认证企业，其现

场随机查检次数保持最低频次。

（五）简化出口水产品企业备案注册流程，缩短备案注册时间。对已获得国外注

册的出口水产品生产企业，申请向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相同产品的，经评估申

报进口国（地区）要求和产品风险程度不高于原注册国（地区）的，可免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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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审工作，优先推荐注册。高级认证企业申请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备案的，

优先办理备案。

（六）特定动植物产品实施目的地检疫和分类管理。试点对高级认证企业进口高

新技术装备木质包装，依企业申请，可实施目的地检疫。探索实施进境粮食指定

加工企业分类管理，高级认证企业优先适用相关分类管理措施。

二、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

（七）有条件地开展高级认证企业申请免除税款担保试点。选择部分海关试点，

对经认证为高级认证企业 5年以上的生产型企业，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按

照“一事一议”的方式向海关申请免除“两步申报”模式下的税款担保。

1．未发生过未按规定缴款期限缴纳税款；

2．未被海关下调过信用等级；

3．未被暂停适用企业信用管理措施；

4．近 5年未被海关行政处罚；

5．近 5年纳税额均不少于 1千万元（进出口税收）；

6．近 5年期末及本年度上月，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最新版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所属行业（企业规模范围为全行业）优秀值；

7．近 5年期末及本年度上月，企业现金流动负债比率高于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

最新版《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所属行业（企业规模范围为全行业）优秀值。

（八）延长适用主动披露时限。将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不予行

政处罚的涉税违规行为（含影响出口退税管理行为）的起算时间由违规行为发生

之日起 6个月以内延长至 1年以内。

（九）进一步降低查验率。对上 1年内无查发的高级认证企业，进一步降低布控

查验比例。



22

（十）扩大便利措施适用范围。对于报关单（备案清单）上境内收发货人为高级

认证企业，且申报单位、消费使用单位/生产销售单位为非失信企业的，可适用

报关单上最高信用等级企业的便利措施。试点对信用等级为高级认证企业的物流

运输企业承运的非失信企业货物，经物流运输企业信用承诺，其承运货物可适用

高级认证企业便利措施。

三、提升便利措施智能化水平

（十一）智能化落实便利措施。在相关作业系统中实现自动识别或标记高级认证

企业信息，实施智能化优先排序，优先实施进出口报关单修撤、进出口货物口岸

检查、属地查检、取样送检,加快作业实施时效。

（十二）扩大 AEO 数据自动交换范围。在现行与欧盟、香港海关实施 AEO 企业数

据自动交换的基础上，增加 AEO 数据自动交换国家（地区）数量，提高数据交换

效率和及时性。

（十三）优先纳入智慧海关相关应用场景改革。高级认证企业自愿开放 ERP（企

业资源计划）系统与海关对接的，优先适用“保税+ERP”“互联网+稽核查”模

式。优先纳入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核查作业统筹叠加实施模

式、“批次检验”改革。

四、提升精准服务企业水平

（十四）扩大海关协调服务范围。为高级认证企业提供“一对一”协调服务。对

高级认证企业出口动物源性食品等在国外（地区）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或高级

认证企业反馈在互认国家（地区）便利措施落实存在问题的，海关积极沟通协调

解决。对高级认证企业集团内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优先提供信用培育

服务。

（十五）优先提供海关外网应用服务。为高级认证企业优先提供电子口岸重新制

卡、信息变更、遗失补办等制卡服务，对高级认证企业客服工单优先处理并专人

回访。



23

（十六）支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支持将跨境电商高级认证企业纳入海关跨境

电商关企协同共治范围，推动签署关企协作备忘录，实施“一企一策”，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和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十七）推动便利措施扩容升级。鼓励向高级认证企业实施个性化便利措施，推

动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实施更多联合激励措施，加强跟踪评估、经验分享、复

制推广。加快与更多国家（地区）AEO 互认合作，持续扩大高级认证企业进出口

享惠范围。

特此通知。

海关总署

2024 年 4 月 6 日

（来源：海关总署

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5818932/i

ndex.html）

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5818932/index.html
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581893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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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

倾销措施发起期终复审调查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 2024年第 14号

2007 年 4 月 17 日，商务部发布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决定自 2007 年 4 月 18 日

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 15%-40.83%，实

施期限 5年。

2013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决定自 2013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 5年。

2019 年 4 月 17 日，商务部发布 2019 年第 17 号公告，决定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 5年。

2024 年 1 月 8 日，商务部收到浙江凯恩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代表国内电解电

容器纸产业提交的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

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

器纸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实施的反倾销

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对申请人资格、被调

查产品和中国同类产品有关情况、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被调查产品进口情况、倾

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及相关证据等进行了

审查。现有证据表明，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第

十三条和第十七条关于产业及产业代表性的规定，有资格代表中国电解电容器纸

产业提出申请。调查机关认为，申请人的主张以及所提交的表面证据符合期终复

审立案的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商务部决定自 2024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

终复审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

根据商务部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在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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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继续按照商务部 2019 年第 17 号公告公

布的征税产品范围和税率征收反倾销税。对各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如下：

1.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 22%

（NIPPON KODOSHI CORPORATION）

2.大福制纸株式会社 15%

（Daifuku Seishi Co.,Ltd.）

3.其他日本公司 40.83%

二、复审调查期

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

调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三、复审调查产品范围

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部2007年第30号公告、

2013 年第 19号公告和 2019 年第 17 号公告公布的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范围

一致，具体如下:

被调查产品中文名称：电解电容器纸（未经浸渍或涂布电解质），也称电解

电容器原纸。

英文名称：Paper for Electrolytic Capacitor。

物理特性：电解电容器纸是每平方米重量在 150 克及以下的一种特种纸，一

般用于电解电容器中吸附电解液的基础材料，并与电解液一起构成电解电容器的

阴极。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48059110。

四、复审内容

本次复审调查的内容为：如果终止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实施的

反倾销措施，是否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登记参加调查

利害关系方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内，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登记

参加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应根据《登记参加调查的

参考格式》提供基本身份信息、向中国出口或进口本案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及金额、

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数量及金额以及关联情况等说明材料。《登记参加调查的

参考格式》可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

利害关系方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调查，应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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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trb.mofcom.gov.cn）提交电子版本，并根据商务部的要求，同时提

交书面版本。电子版本和书面版本内容应相同，格式应保持一致。

本公告所称的利害关系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的个人和组织。

六、查阅公开信息

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

济公开信息查阅室（电话：0086-10-65197856）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本案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密文本。调查过程中，利害关系方可通过相关网站查询

案件公开信息，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案

件公开信息。

七、对立案的评论

利害关系方对本次调查的产品范围及申请人资格、被调查国家及其他相关问

题如需发表评论，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天内将书面意见提交至商务部贸易

救济调查局。

八、调查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用问卷、

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有关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进行调查。

为获得本案调查所需要的信息，商务部通常在本公告规定的登记参加调查截

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利害关系方发放调查问卷。利害关系方可以从商务部

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调查问卷。

利害关系方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准确的答卷。答卷应当包括调查问卷

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九、信息的提交和处理

利害关系方在调查过程中提交评论意见、答卷等，应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

息化平台”（https://etrb.mofcom.gov.cn）提交电子版本，并根据商务部的要

求，同时提交书面版本。电子版本和书面版本内容应相同，格式应保持一致。

利害关系方向商务部提交的信息如需保密的，可向商务部提出对相关信息进

行保密处理的请求并说明理由。如商务部同意其请求，申请保密的利害关系方应

同时提供该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非保密概要应当包含充分的有意义的信息，

以使其他利害关系方对保密信息能有合理理解。如不能提供非保密概要，应说明

理由。如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未说明需要保密的，商务部将视该信息为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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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十、不合作的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商务部进行调查时，

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

碍调查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十一、调查期限

本次调查自 2024 年 4 月 18 日开始，应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前（不含本日）

结束。

十二、商务部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2号

邮编：100731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进口调查三处

电话：0086-10-65198740、65198477

传真：0086-10-65198172

网站：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trb.mofcom.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24 年 4 月 17 日

附件 1：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书（公开文本）-正文.pdf

附件 2：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书（公开文本）-附件.pdf

附件 3：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wps

（来源：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gk/gkzcfb/202404/20240403503577.shtml）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7111433451.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7111433451.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7111459790.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7111433451.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7111523518.wps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gk/gkzcfb/202404/202404035035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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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的进口丙酸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 2024年第 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3
年 7月 21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 2023年第 25号公告，决定对原

产于美国的进口丙酸（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查产品是否对国内丙

酸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

查结果和《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初步裁定（见附件）。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初步裁定

调查机关初步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丙酸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

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征收保证金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

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 2024年 4月 2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

于美国的丙酸时，应依据初裁决定所确定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

供相应的保证金。

被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如下：

调查范围：原产于美国的进口丙酸。

被调查产品名称：丙酸。

英文名称：Propionic acid，简称 PA。
分子式：C3H6O2
化学结构式：

物理化学特性：丙酸在常温下通常呈无色或微黄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易

燃，可与水混溶，也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丙酸化学性质活泼，可通过化

学反应生成盐、酯、酰氯、酰胺、酸酐等其他化学品。

主要用途：丙酸是重要的精细化工产品和有机合成原料，主要用于生产防腐

剂、防霉剂、除草剂、医药中间体等，广泛应用在食品、饲料、农药、医药等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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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9155010。
对美国公司征收的保证金比率如下：

美国公司 43.5%
三、征收保证金的方法

自 2024年 4月 2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美国的丙酸时，应依据初

裁决定所确定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保证金以

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保证金金额=（海关审定的完税价

格×保证金征收比率）×（1+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四、评论

各利害关系方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天内，可向调查机关提交书面评论意

见。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的进口丙酸反倾销调查的初步

裁定.pdf

商务部

2024年 4月 19日

（来源：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gk/gkzcfb/202404/20240403504146.shtml）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9090103931.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trb/202404/202404190901039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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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局，各全国性中资银

行：

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

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便利经营主体跨境贸易业务办理。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优化“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管理

取消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核准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

业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登记的要求，改由在境内银行直接办理名录登记。

（一）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企业应当于办理首笔收支前，在境内银

行办理名录登记。登记时，可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向银行提交《贸易外汇收支企

业名录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1）。银行应根据《申请表》通过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以下简称“数字外管”平台）银行端填报企业名

录信息，填报完成后应告知企业“数字外管”平台互联网端账号及初始密码，企业

可通过“数字外管”平台互联网端查询名录登记办理结果。其他境内机构或个体工

商户确有客观需要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可参照企业的有关规定办理。

小微跨境电商企业凭交易电子信息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时，可免于办理前

述名录登记。

（二）名录内企业的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在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30日内，凭列明变更事项

的说明材料，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在境内银行办理名录信息变更。银行发现企业

上述信息发生变更的，可根据内部审批流程主动变更企业名录信息。企业变更注

册地后所属外汇局变更的，企业应向原所在地外汇局报告。企业注销名录，由外

汇局按规定办理。

（三）银行办理名录信息填报或变更业务时，应审核企业基本信息的真实性，

并留存纸质或电子材料 5年备查。

本条所称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企业，不含凭交易电子信息为经营主

体跨境货物贸易提供代理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的支付机构和银行；小微跨

境电商企业是指年度货物贸易收汇或付汇累计金额低于等值 20万美元（不含）

的跨境电商企业。

二、简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贸易收支手续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时，因经营需要导致进

出口单位为其他机构的，银行可按照展业原则，审核交易的真实性、合理性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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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汇与进出口主体不一致的相关材料后办理，并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

“非报关人”。
三、放宽货物贸易特殊退汇免于登记业务权限

A类企业单笔等值 20万美元以下（含）的，退汇日期与原收、付款日期间

隔在 180天以上（不含）或由于特殊情况无法原路退回的货物贸易退汇，可直接

在银行办理，另有规定的除外。银行在为企业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确认超期限或

无法原路退汇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特殊退汇+
退汇业务类型（如超期限、非原路退回）”。

四、优化 B、C类企业贸易外汇业务管理

B、C类企业办理 90天以上（不含）的延期收款或延期付款业务时，若在分

类监管有效期内，此前导致列入 B、C类企业的情况已改善或纠正，且未出现新

的列入 B、C类企业情形，自列入 B、C类企业之日起 6个月后，可在所在地外

汇局办理登记，银行凭《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见附件 2）为企业办理该业务。

五、明确货物贸易外汇登记业务办理材料

整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12〕38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号）中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登记业务有关条款，

明确货物贸易外汇登记有关业务的办理材料（见附件 3）。
六、修订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有关文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的通知》

（汇发〔2020〕14号）所附《国家外汇管理局 XX分（支）局分类结论告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 XX分（支）局风险提示函》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XX分（支）

局核查通知书》同步修改（见附件 4-6）。
本通知自 2024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

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38号）同时废止。之前规定与本通

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收到本通知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应及时

转发辖内地（市）分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

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全国性中资银行应及时转发下

属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反馈。

特此通知。

附件：1.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申请表

2.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

3.货物贸易外汇登记有关业务办理材料

https://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40407/30588576a38d445cb43eb95247dcd881.pdf?n=1.%E8%B4%B8%E6%98%93%E5%A4%96%E6%B1%87%E6%94%B6%E6%94%AF%E4%BC%81%E4%B8%9A%E5%90%8D%E5%BD%95%E7%94%B3%E8%AF%B7%E8%A1%A8
https://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40407/a7939cd515ed45e28824ade2b2981752.pdf?n=2.%E8%B4%B8%E6%98%93%E5%A4%96%E6%B1%87%E4%B8%9A%E5%8A%A1%E7%99%BB%E8%AE%B0%E8%A1%A8
https://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40407/2e886ec3895e43c0b98fc6d915bf3bce.pdf?n=3.%E8%B4%A7%E7%89%A9%E8%B4%B8%E6%98%93%E5%A4%96%E6%B1%87%E7%99%BB%E8%AE%B0%E6%9C%89%E5%85%B3%E4%B8%9A%E5%8A%A1%E5%8A%9E%E7%90%86%E6%9D%90%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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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外汇管理局 XX分局分类结论告知书

5.国家外汇管理局 XX分局风险提示函

6.国家外汇管理局 XX分局核查通知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4年 4月 3日

（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https://www.safe.gov.cn/safe/2024/0407/24204.html）

https://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40407/02a31a87ee6e4cb19085e73a20a19e41.pdf?n=4.%E5%9B%BD%E5%AE%B6%E5%A4%96%E6%B1%87%E7%AE%A1%E7%90%86%E5%B1%80XX%E5%88%86%E5%B1%80%E5%88%86%E7%B1%BB%E7%BB%93%E8%AE%BA%E5%91%8A%E7%9F%A5%E4%B9%A6
https://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40407/4e3f4baae5c24a098242608758faeca2.pdf?n=5.%E5%9B%BD%E5%AE%B6%E5%A4%96%E6%B1%87%E7%AE%A1%E7%90%86%E5%B1%80XX%E5%88%86%E5%B1%80%E9%A3%8E%E9%99%A9%E6%8F%90%E7%A4%BA%E5%87%BD
https://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240407/c220e12048924903ad1f7261e5844156.pdf?n=6.%E5%9B%BD%E5%AE%B6%E5%A4%96%E6%B1%87%E7%AE%A1%E7%90%86%E5%B1%80XX%E5%88%86%E5%B1%80%E6%A0%B8%E6%9F%A5%E9%80%9A%E7%9F%A5%E4%B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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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上海专业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沪发改产〔2024〕12号

市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浦东新区政府、黄浦区政府、静安区

政府、徐汇区政府、宝山区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

会：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上海专

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24〕16号），现将《关

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上海专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

们，请按照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上海专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代章）

2024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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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上海专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专业服务业 是以专业知识和技术为内涵，为其他产业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

产业门类。专业服务业是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链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

也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和十二届市委三次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进一步优化

专业服务业发展环境，促进专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专业服务业赋能实体经

济发展的能级，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主要目标

以推动专业服务业品质化、融合化、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为主要任务，

以综合运用信用管理、风险防范、数字赋能、行业自律、联合共治等方法手段为

重要支撑，加强改革创新，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本市专业服务业机构能级更强、

服务品质更优、创新动力更足、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代表中国参与全

球合作与竞争，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优

质高效的专业服务支撑。

到 2025年，本市专业服务业质量效益显著改善，涌现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

响力和品牌效应的高能级机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专业服务业配置资源要素、服务实体经济、支撑企业“走出去”的积极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基本形成与城市功能定位相适应的专业服务业发展格局，助力全市营

商环境显著优化。到 2035年，本市专业服务业规模、能级、质量、效率达到国

际水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接轨国际，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业新体系基本

建立，助力上海在全球服务网络中的核心枢纽地位不断攀升，打造成为国内大循

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二、以改革促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

（一）加快推动专业服务业品质化升级

1.集聚培育一批高能级专业服务机构。全力支持浦东“全球专业服务商引领

计划”、静安“全球服务商计划”，实施高端专业服务机构集聚专项行动，引导一

批影响力大、专业能力顶尖的全球性机构入驻上海。建立法律、会计审计、咨询

调查、广告等细分领域重点企业培育库，加强“一企一策”培育力度。鼓励本市

龙头企业向高端服务延伸，带动中小企业联合开展海外市场拓展。支持人力资源、

数字广告、检验检测认证等特色专业服务业园区建设，引导知识产权、检验检测

等服务机构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鼓励相关区申报创建“服务业创新发展

示范区”。（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

管局、市商务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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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加强品牌建设。支持本市专业服务机构参与国内外行业

权威榜单排名及相关荣誉评选，支持入选机构申报纳入相关领域头部和高成长企

业名单。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参与“上海市品牌引领标杆企业培育”，支持机构积

极申报“上海品牌”认证。鼓励有条件的区遴选优质专业服务机构，设立专业服

务英雄榜，按排名给予政策支持。支持各类专业服务行业协会提升国际影响力，

鼓励相关区对获得国际认可或榜单排名的协会给予政策支持。持续做强“中国品

牌日”“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上海国际广告节”“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

“上海国际碳博会”等节展品牌活动，鼓励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参与。（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各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区）

3.促进专业服务业标准研制应用。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支持优势领域专

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全面提高

专业服务业标准化发展水平。推动人力资源行业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加快

推进数字广告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和执行，探索开展与国际接

轨的绿色债券评级等标准应用。鼓励推出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外文版文本，并

推进相关标准在境外实施，大力推广“上海标准”在“一带一路”等沿线国家应

用。（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委金融办、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

（二）全面增强专业服务业融合化质效

4.促进专业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深度赋能。围绕企业创新发展和“走出去”需

求，培育壮大一批面向制造业的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咨询调查、广告、物流及

供应链、绿色低碳等专业服务业经营主体。提升本市专业服务机构对重点“走出

去”项目的服务能力，编制走出去重点目的地国家专业服务机构指南，对海外知

识产权维权、投资地法律支持、国际化战略布局、广告营销推广等事项，提供出

海指引和路径服务。支持本市龙头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国家和本市编制对外投

资国别指南或贸易报告。在相关区试点推行“专业服务券”制度，鼓励各类独角

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型企业等经营主体采购各类专业服务，相关区按照

规定给予政策支持，条件成熟时扩大至全市范围。对于专业服务机构为中小型经

营主体提供的专业服务，可适当加大支持力度。邀请海外知名专业服务机构，依

托市海外救援服务中心等平台，开展对企业的集中培训、咨询等公共服务。（责

任单位：市知识产权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区）

5.鼓励各专业服务领域协同联动发展。适应服务业各领域融合趋势，支持鼓

励海事仲裁、航运咨询、绿色认证等新业态发展。鼓励上海市专业服务业联盟会

同行业协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支持各类专业服务机构组成服务联合体，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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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跨领域、多资质、高水平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构建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

司、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知识产权评估机制，助力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

模。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参与数据合规审查、专业咨询等数商服务，推动建立数据

流通交易合规体系。建立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管理制度，试点符合条件的科技

人才成为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知识产权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市专业服务业联盟）

（三）有效提升专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

6.促进专业服务业数据流通共享。积极搭建各类专业服务行业基础数据库或

资料信息平台，行业主管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及时采集信息，统一数据存储方式和

数据标准，根据需要推动数据依法依规共享共用。全面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

数据与各类专业服务业知识深度融合，形成数据商业价值。培育发展专业服务业

领域数商，推动人力资源、法律服务等行业数据资产化试点，鼓励相关区对专业

服务业领域的数据产品交易及相关数商予以政策支持。支持有实力的专业服务业

机构建设大数据开源平台和社区，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开放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

产业生态。（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经济信息化委、市数据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区）

7.加快专业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聚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积极发

挥数字技术在各类专业服务业发展变革和业务重塑中的引领作用。依托数字服务

赋能跨境出海，探索开展互联网线上跨境服务。探索建立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深化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试点。鼓励物流供应链平台企业与金融机构联合探索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质押融资业务，有效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持续举办人力资源、

广告等领域科创大赛和中小企业创新等赛事活动，加快孵化灵活用工服务、数字

广告等新赛道专业服务机构。支持法律、检验检测等领域开发应用人工智能垂直

行业大模型，鼓励有条件的区对相关企业和平台给予政策支持。支持认证领域数

字化创新发展，开展基于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数字化认证模式及关键技术研

究与运用。加强数据隐私保护，探索制定数字广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大数据应

用和隐私计算标准，保护数据安全。（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

市委金融办、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数据局、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区）

（四）稳步推进专业服务业绿色化转型

8.加快专业服务行业绿色转型。推动各类专业服务流程信息化、实时化，助

力专业服务机构降本增效。加快专业服务重点领域绿色转型，鼓励远程检测、线

上法律咨询等新业态发展。发展绿色物流，支持多式联运、绿色港航等业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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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循环化、无害化。支持供应链行业龙头企业建设

智慧化、共享型的现代仓储基础设施，提供供应链综合服务解决方案。（责任单

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

9.丰富绿色专业服务产品供给。引进培育具有国际水准的绿色低碳服务机构，

聚焦钢铁、石化、化工、汽车、电子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发建设碳足迹管理平

台，提供碳资产管理、碳核算评价等服务，开展行业全生命周期低碳生产和管理。

支持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拓展绿色低碳、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等业务，

鼓励信用评级机构开展绿色债券评级服务。支持宝山开发建设长三角绿色低碳公

共服务平台，提供绿色低碳一站式综合性服务。（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宝山区）

（五）有序推动专业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10.积极推进重点专业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对标 CPTPP、DEPA、RCEP等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专业服务业

在行业准入、资质要求等方面实行更大力度开放，探索推进职业资格、服务标准、

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放宽会计等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考试对境外人才的限制，

建立认定职称绿色通道。探索试行特许执业律师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不受执业

三年限制，吸引高端海外律师人才来沪执业。深化仲裁业务对外开放，优化国际

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探索海事仲裁模式创新。（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发展改

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司法局）

11.推动本市专业服务机构多渠道全球化布局。支持有条件的龙头专业服务

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网点，推进海外法律服务网

点、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建设，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支持本市专业服务机构发展

壮大，积极融入国际服务市场网络。鼓励专业服务机构与国内银行、保险等金融

机构联合组团“走出去”，在会计审计、咨询调查、法律等领域探索组建沪港澳

“走出去”联合体。建立境外投资企业与本市专业服务机构常态化对接机制，支

持双方达成出海服务战略合作。鼓励市级相关部门、相关区根据专业服务机构海

外分支机构或以联营合作方式提供的海外服务绩效给予政策支持。（责任单位：

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相关

区）

三、优化发展环境，适应多业态新模式趋势

（一）构建更加精准的信用管理体系。鼓励会计、法律等行业协会建立健全

行业信用承诺制度，持续选树人力资源服务诚信机构。开展检验检测、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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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分行业的信用分级分类评价，实行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方式，对信用

记录良好企业优化监管频次。拓展守信激励应用场景，探索将信用评价运用于考

核评优、政策支持、项目申报等事项。完善信用修复工作机制，推动修复结论共

享互认。全面推动专用信用报告代替有无违法记录证明。（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

（二）建立更加透明的风险防范机制。动态识别各类风险隐患，做好重点领

域专业服务机构数据信息流动安全性、涉外业务行为合规性等方面的监测工作。

鼓励法律、会计等重点行业开发完善风险预警系统，依据风险等级设置风险预警

触发标准和信息推送规则，建立健全风险应对与处置机制。加强法律咨询、数字

广告等新业态新模式研究，实行分类分级监管，依法拓展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事项范围。（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委网信办、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三）推行更有效率的数字赋能技术。加强底层监管数据的归集管理，探索

编制目录清单，依托两级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互通共享。以建设全国市场监管数

字化试验区为契机，聚焦专业服务业重点领域，打造市场监管全流程数字化体系，

推动准营事项办理的智慧咨询、智慧引导、智慧审批，推进执法维权数字化。加

强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在重点专业服务业领域的率先应用，打造

“沪检云”检验检测一站式系统平台，提升监管效能。（责任单位：各行业主管

部门、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相关区）

（四）引导更加规范的行业自律发展。鼓励法律、会计、检验检测认证等行

业协会完善自律自治基础制度，以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的形式进行执业质量检查。

强化专业服务机构主体责任，鼓励机构定期开展执业质量自查，鼓励本市专业服

务机构对跨境业务采取倾斜性的考核激励机制，对考取境外执业资格的执业人员

给予一定激励。引导专业服务机构管理人员提升自身职业道德和业务管理能力，

加强注册会计师、律师等重点从业人员监管。（责任单位：各行业主管部门、各

行业协会）

（五）搭建更具合力的联合共治底座。加快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针对

机动车检验、职业技能培训等涉及多部门的专业服务业领域，建立部门联合监管

机制，防止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和执法扰民扰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加强监管信息交换，推动公共数据的脱敏共享和定期推送。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监督，支持检验检测、会计审计等细分领域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监督，畅通各类

社会监督渠道。（责任单位：各行业主管部门、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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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示范引领。中心城区提升辐射能级，鼓励浦东、静安、黄浦、徐

汇等区和重点区域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专业服务业集聚区。自

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主动争取在投资准入、货物和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实行更

大程度的压力测试，率先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服务模

式。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围绕商务、会展、交通、科创等核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

机构加快集聚，建设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打造长三角企业“走出去”高地和

总部集聚区。（责任单位：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管委会、相关区）

（二）统筹要素支撑。拓宽涉外法律、境外税务、国际仲裁等高端专业服务

人才引进范围，探索打造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加大居留落户、出入境等服

务供给。支持符合条件的专业服务机构人员申请 APEC商旅卡，探索建立专业服

务机构人员办理港澳地区签注绿色通道机制。探索优化自由贸易账户功能，鼓励

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跨境金融服务。针对重点专业服务机构，

开展跨境资金境内依法合规使用便利化试点。统筹优化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商务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资金，加大对专业服务业发展支

持力度。鼓励专业服务机构申报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专业服务机构运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新技术保障

数据安全。（责任单位：市政府外办、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市委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

科委、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委网信办、各行业主管部门）

（三）完善统计监测。建立专业服务业常态化统计监测机制，研究制定专业

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加强大数据在专业服务业统计中的运用，全面反映专业服

务业发展态势。完善统计信息发布机制，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共用。鼓励社会机

构研究编制专业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指数，动态监测评估专业服务业发展质量。

（责任单位：市统计局、市发展改革委、各行业主管部门）

（四）加强组织实施。在市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框架内，市发展改

革委要加强统筹谋划和组织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本领域改革发展和优化

管理服务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推进各项任务措

施落地见效。相关区、重点区域要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积极探索，聚焦重点领域，

深化改革开放，打造专业服务业发展高地。（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各行业

主管部门、相关区、相关重点区域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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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https://fgw.sh.gov.cn/fgw_cyfz/20240418/9a5d50eae01c4a139c75eaa2a42a61c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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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欧亚经济联盟延长钛废碎料的零进口关税

塔吉克斯坦卫星通讯社 3月 27日杜尚别报道，欧亚经济委员会决定将钛废

碎料的零进口关税自 2024年 4月 1日延长至 2026 年 2 月底。这类材料主要用

作生产钛制品的原料，而钛制品主要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其次还可用于能源、造

船和医药等领域。欧亚经济联盟的冶金企业利用钛废碎料可显著降低生产成本，

加快成品生产进程。

（来源：商务部

http://tj.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403/20240303487533.shtml）

http://tj.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403/202403034875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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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暂不开启脱欧后对欧盟商品的检查

《爱尔兰时报》4月 19日报道，英国脱欧后的边境管制将从本月开始，但

由于进口登记系统存在严重中断的风险，英国暂不开启对欧盟进口商品的关键健

康和安全检查。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表示，如果新的边境措施按计划实施，

可能会出现严重延误。目前食品和动物产品进口登记系统仍存在挑战，可能会在

不经意间引发无法控制的情况，使港口不堪重负。

自 2021年以来，新边境管制的实施已被推迟了五次，这使得欧盟动植物产

品出口商可以自由地将产品运往英国而无需检查。英国有关政府部门没有明确说

明边境检查将暂停多长时间，但表示，这些系统将针对不同的产品类别逐步开启。

（来源：商务部

http://i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404/202404035048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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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暂停对 100 多种商品征收进口税

中新社伦敦 4月 11日电 (欧阳开宇 彭欣怡)当地时间 4月 11日，英国政府

宣布在 2026年 6月前对 100多种商品暂停征收进口关税。

英国政府消息称，将对在英国生产数量不足的商品实施 126项新的关税暂停

政策，并将延长 11项商品的关税暂停政策。

英国贸易与投资国务大臣格雷格·汉兹表示，政府在收到 245份暂停关税的

申请之后作出决定，此举回应了企业需求。

汉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汽车零部件到食品饮料，我们正在帮助企业降

低进口成本，保持竞争力。”他说，英国政府在评估中考虑了现有的自由贸易协

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其他取消进口关税的产品包括化学品、金属、花卉和皮革

等。

有行业机构分析称，取消这些商品的关税将使通货膨胀率降低 0.6%，名

义进口成本将削减近 70亿英镑(约合 87.7亿美元)。此项关税暂停政策遵循世

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关税的暂停征收适用于来自所有国家的商品。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4/04-11/10197179.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4/04-11/101971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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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法规

据法新社报道，欧洲议会于本周二（4月 23日）通过了一项重要规定，该

规定明确禁止在欧盟境内销售、进口以及出口那些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从欧洲议会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项条例在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获

得通过，具体票数为 555票赞成、仅仅 6票反对以及 45票弃权。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该条例即刻生效，它仍需得到欧盟理事会的最终正式批准。一旦获得批准，

并随后在《官方公报》上公布，那么欧盟的各个成员国都必须在 3年内开始执行

这一规定。

这项新法规的出台意味着，欧盟成员国的相关当局以及欧盟委员会将获得更

大的权力，能够对可疑的商品、供应链以及制造商进行深入调查。如果发现任何

产品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出来的，那么这类产品将被严禁在欧盟市场销售，无论

是在实体店还是网络上。更进一步的是，这类货物在试图进入欧盟市场时，会直

接在边境被拦截。

(来源：网易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0GVE1PB055632BB.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0GVE1PB055632B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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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 6 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4月 1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 11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 6家为中

国公司。

6家公司分别为：Beijing Anwise Technology Co., Ltd.; Jiangxi Xintuo
Enterprise Co., Ltd., LINKZOL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Jiasibo
Technology Co., Ltd.; SITONHOLY (Tianjin) Co., Ltd.; and Xi'an Like Innova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根据 BIS的说明，其中四家公司主要涉及获取

和试图获取原产于美国的物品以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等原因，两家公司与

俄罗斯无人驾驶飞行器产业有关。

详细信息请登录美国联邦公报

（来源：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yMjczNzk%3D?searchId=703166f
31dd44535a2cbf5f09240c366&q=&module=&childModule=all）

https://federalregister.gov/d/2024-07760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yMjczNzk%3D?searchId=703166f31dd44535a2cbf5f09240c366&q=&module=&childModule=all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yMjczNzk%3D?searchId=703166f31dd44535a2cbf5f09240c366&q=&module=&childModul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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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动态

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举办“自贸区政策与新型离岸贸易” 讲座

2024年 4月 10日下午，市律协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以线上加线下方式举办

“国贸沙龙”系列讲座之“自贸区政策与新型离岸贸易”，线上线下一百余人参

与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邀请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克华博士

主讲。上海律协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委员巴赋敏主持讲座，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向

全市律师线上直播，市律协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多位委员及活动报名律师在现场

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沈老师讲到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

交易所涉货物不进出我国一线关境或不纳入我国海关统计的贸易形式。她表示离

岸贸易的业务特征主要包括“两流分离”与“三流分离”，其中“两流分离”是

指单证流与资金流分离，而“三流分离”则是指物流、单证流与资金流均分离。

沈老师认为离岸贸易是一个成熟企业在分工细化后必然会出现的贸易模式。

接着，沈老师分别介绍了新型离岸贸易的主要业务类型，包括离岸转手买卖、

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以及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其中，“离岸转手买卖”

是指国内贸易商自境外采购货物、并将货物在境外销售，货物在境外直接流转而

不进出我国海关关境的贸易形式；“全球采购”是指公司自境外集中采购货物并

进行集团下全球货物资源配置的贸易形式；“境外委托加工”是指国内企业委托

境外第三方进行加工，原材料、零部件直接发往境外第三方工厂的贸易形式；而

“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则是指企业自境外采购所需物资并直接发往境外工程

地使用，且跨境支付采购款项的贸易形式。

最后，沈老师着重讲解了离岸贸易资金出入境的管理原则，包括企业分类管

理、非关联交易原则、“同一银行、同一网点、同一币种”原则及交易真实性原

则。在管理手段方面，沈老师表示监管部门主要通过新型离岸贸易信息服务平台

并结合离岸经贸企业的“白名单”进行管理，如上海的企业“白名单”结合“离

岸通”平台的管理模式。沈老师对离岸贸易与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进行了介绍，并

表示目前我国自贸区政策的总体原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讲座结束后，沈老师与在场的众多律师开展了热烈讨论与深入交流。讲座效

果获得了线上线下听众的一致好评。律师学院对本次讲座进行了全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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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举办“国贸沙龙——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

展及思考”讲座

2024年 4月 25日下午，市律协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以线上加线下方式举办

“国贸沙龙”系列讲座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及思考”，线上、线下近二

百人参与了本次讲座。

本次沙龙活动由上海律协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委员张弈主持，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博士孙晓霓作为嘉宾主讲。

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向全市律师线上直播，市律协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部分成员现

场聆听。

本次讲座，首先由孙晓霓博士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及思考为主题，分

别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及类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定价、预约定价

协议—滥用转移定价的终结者这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讲座结束后，孙晓霓博士与线上、线下的众多律师开展了热烈讨论与深入交

流。讲座效果获得了线上、线下听众的一致好评，律师学院对该讲座进行了全程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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